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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申論題部分：（五十分） 
 

一、 何謂雙方代理？我民法原則上禁止雙方代理，是否有例外？試分別說明之。（十分） 
 

命題意旨 測試「雙方代理」之基本意義及相關規定，只要熟知民法第一○六條規定，即可拿高分。 

參考資料 陳老師民法講義「民法總則體系表」。第 51頁。 

 

【擬答】 
(一)雙方代理之意義： 
雙方代理者，代理人代理本人與自己為法律行為，或同時代理數人互為法律行為之代理也。即民法第一百零六條所謂代

理人為本人與自己之法律行為，或既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律行為也，分述如下： 
1.所謂本人與自己之法律行為：即代理本人與代理人自己為法律行為，故亦稱自己代理或自己契約。例如：甲為乙之代
理人，而將乙之房屋出賣與甲自己。 

2.所謂既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律之行為：即同時代理數人互為法律行為之代理。例如：某甲既為
乙之代理人，同時又代理丙為乙為法律行為，故亦稱重複代理或狹義的雙方代理。 

(二)民法第一○六條原則上禁止雙方代理；但亦設有二例外： 
雙方代理，由於一人而兼具二種利害衝突之資格，代理人決不能盡其職務，故原則上皆為法所禁止。民法第一百零六條

規定：「代理人⋯⋯不得為本人與自己之法律行為，亦不得既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律行為。」但本

條設有二例外，說明如下： 
1.已經本人許諾者：禁止雙方代理，無非為保護本人之利益，代理人如經本人許其代理本人與自己為法律行為，或許其
為雙方之代理，則為法所不禁。 

2.係專履行債務者：代理人之法律行為，如係專為債務之履行者，並不加以禁止，雖未得本人許諾，仍得為之。 
 

 

二、繼承開始後，繼承人欲主張限定承認，問繼承人應於何時並以何種方式為之？又繼承人為數人，如其中一人

主張限定承認時，則其他繼承人對遺產的法律關係是否相同？（十五分） 
 

命題意旨 測試「限定承認」（即「限定繼承」）的時間、方式及對繼承人的效果。 

參考資料 
1.陳老師民法講義「考題補充Q3」第89∼91頁。 

2.趙敬襄著「民法」，高點出版公司出版，第5-12頁。 

 

【擬答】 
限定繼承認者，繼承人得限定以因繼承所得之遺產，償還被繼承人之債務之謂也（民一一五四Ⅰ）。 
(一)主張限定承認之時間及方式： 
繼承人為限定之繼承者，應於繼承時起，三個月內，開具遺產清冊呈報法院（民一一五六Ⅰ）。申言之，限定繼承之方式

如下： 
1.應於繼承開始時起三個月內為之： 
限定繼承之考慮期間，民法規定為三個月。其期間之起算點，則為繼承開始之時，而非知悉得繼承之時。然此項期間，

法院得因繼承人之聲請而延長之。（民一一五六Ⅱ）。 
2.應開具遺產清冊： 
遺產清冊應就被繼承人之遺產、負債，詳細記載，不得遺漏。就遺產之狀況，如有虛偽記載，害及債權人之利益者，

則繼承人應負單純繼承之責任（民一一六三 2參照）。 
3.須呈報法院： 
繼承人為限定繼承，須將其意思表示呈報法院。法院收到繼承人之呈報後，應依公示催告程序公告，命被繼承人之債

權人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在三個月以下），報明其債權（民一一五七）。繼承人在該一定期間內，不得對被繼承人之任

何債權人償還債務（民一一五六）。凡繼承人違反上述規定致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受損害者，應負賠償之責（民一一六一）。 
(二)繼承人中一人主張限定承認，對其他繼承人之效果： 
繼承人有數人，其中一人主張為限定繼承時，其他繼承人視同為限定之繼承（民一一五四Ⅱ）。 
故全體繼承人對遺產的法律關係在限定承認後均相同，對繼承人的效力如下： 
1.繼承人僅負物的有限責任： 
即繼承人僅以因繼承所得之遺產，償還被繼承人之債務為已足，遺產不足清償債務時，亦不必以自己之固有財產為清

償（民一一五四Ⅰ、一一五九）。 
2.遺產與繼承人原有財產分離： 
為限定之繼承者，其對於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不因繼承而消滅（民一一五四Ⅲ）。 

 

 

三、不動產物權因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者，應具備何種要件始生效力？（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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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意旨 
測試不動產物權因法律行為而變動的要件，本題陳老師授課時一再強調是必考重點、熟記民法第七八五條、

七六○條規定，應可得高分。 

參考資料 陳老師民法講義。第64、65頁。 

 

【擬答】 
民法第七百五十八條規定：「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又民法第七百

六十條規定：「不動產物權之移轉或設定，應以書面為之。」故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變動者，須具備二要件： 

(一)設權登記： 

依前述民法第七百五十八條之規定，須經登記始生不動產物權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之效果。是此種登記，具有創設

物權之效力，當事人間所為物權變動之事實，如不踐行登記，在法律上絕對不生效力，學說上稱之為「設權登記」。 

(二)不動產物權之移轉、設定應以書面為之： 

不動產物權之取得及喪失，於聲請登記時，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應提出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不能僅憑言詞之聲請而為登記。而前述民法第七百六十條更規定，不動產物權之移轉或設定應以書面為之。此項書面，

通說及判例均謂係指物權契約書面而言。 

 

四、請敘述連帶債務之意義？其對外效力及對內效力又各為何？（十五分） 
 

命題意旨 
測試「連帶債務」的意義及效力，須要熟背相關條文內容，才能拿高分。本題也是必考重點，平時即應注意，

否則難得好成績。 

參考資料 (1)陳老師民法講義「考題補充Q」，第53頁。(2)趙敬襄著，「民法」，高點出版公司出版，第2-61∼2-63頁。 

 

【擬答】 
(一)連帶債務之意義：乃數人負同一債務，依其明示或法律規定，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責任之債務（民二七二）。 

(二)對外效力：指連帶債務人對外與債權人間之關係。可分左列幾點說明： 

1.債權人之權利：即債權人對全體連帶債務人之權利。民法第二百七十三條規定：「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

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第一項）。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

帶責任（第二項）。」 

2.就連帶債務人中一人所生事項之效力：又分為相對效力與絕對效力兩種： 

(1)相對效力：指就連帶債務人中一人所生事項，除第二百七十四條至第二百七十八條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其利益

或不利益，對於他債務人不生效力（民二七九）。 

(2)絕對效力：指對於連帶債務人中一人所生之事項，對於其他債務人亦生效力。包含下列五種情形： 

¶因債務人中一人之事由致債務消滅，其他債務人同免責任：民法第二百七十四條規定：「因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

清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或混同而債務消滅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 

·非基於個人關係所受之確定判決，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民法第二百七十五條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

人，受確定判決，而其判決非基於該債務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 

¸一人受債務免除或消滅時效完成，對他債務人之效力：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規定：「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

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不免其責任。前項規定，

於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消滅時效已完成者，準用之。」 

¹債務人中之一人對債權人有債權者，他債務人得部分抵銷：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對

於債權人有債權者，他債務人以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為限，得主張抵銷。」 

º債權人對一債務人受領遲延，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民法第二百七十八條規定：「債權人對於連帶債務人

中之一人有遲延時，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 

(三)對內效力： 

1.平均分擔義務：民法第二百八十條規定：「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

但因債務人中之一人應單獨負責之事由所致之損害及支付之費用，由該債務人負擔。」 

2.債務人之內部求償權：八十八年修正之民法第二百八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因清償、代物清償、

提存、抵銷或混同，致他債務人同免責任者，得向他債務人請求償還各自分擔之部分，並自免責時起之利息。」 

3.債務人（求償權人）之代位權：民法第二百八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前項情形，求償權人於求償範圍內，承受債權人之

權利,但不得有害於債權人之利益。」 

4.他債務人不能償還時之分擔額：民法第二百八十二條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不能償還其分擔額者，其不能償還

之部分，由求償權人與他債務人按照比例分擔之。但其不能償還，係由求償權人之過失所致者，不得對於他債務人請

求分擔。前項情形，他債務人中之一人應分擔之部分已免責者，仍應依前項比例分擔之規定，負其責任。」 

 

乙、 測驗題部分：（50分） 
 
C1.甲寫信向乙為要約之意思表示，該要約何時發生效力？（Ａ）甲寫信之時 (Ｂ)甲寄信之時 (Ｃ)信到達乙之時 (Ｄ)乙
看信之時 

B2.甲將土地出租於乙，供乙在土地上種植鳳梨。 (Ａ)甲收取天然孳息，乙收取法定慈息 (Ｂ)甲收取法定孳息，乙收取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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孳息 (Ｃ)甲乙均收取天然孳息 (Ｄ)甲乙均收取法定孳息 

A3.條件成就時，法律行為發生效力。該條件為：(Ａ)停止條件 (Ｂ)成立條件 (Ｃ)解除條件 (Ｄ)終止條件 
B4.十八歲之未成本人，對同學所為免除債務之行為：(Ａ)有效 (Ｂ)無效 (Ｃ)得撤銷 (Ｄ)須經法定代理人之承認，始生效
力 

D5.何者為永久抗辯？(Ａ)先訴抗辯 (Ｂ)同時履行抗辯 (Ｃ)不安抗辯 (Ｄ)時效抗辯 
B6.甲向乙租車公司租車，乙對甲之租金請求權，消滅時效為：(Ａ)一年 (Ｂ)二年 (Ｃ)五年 (Ｄ)十五年 
C7.甲未經乙同意，將乙借其擺飾之骨董售交知情之丙： (Ａ)甲丙間之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均無效 (Ｂ)甲丙間之債權行為及
物權行為均有效 (Ｃ)甲丙間之債權行為有效，物權行為應經乙之承認始生效力 (Ｄ)甲丙間之物權行為有效，債權行為
經乙之承認始生效力 

D8.非經理人而受商號之委託，於一定處所或一定區域內，以該商號之名義，辦理其事務之全部或一部之人為：(Ａ)居間 (Ｂ)
行紀 (Ｃ)承攬 (Ｄ)代辦商 

B9.下列何者無須作成書面？(Ａ)法人之章程 (Ｂ)不動產之借貸契約 (Ｃ)人事保證契約 (Ｄ)兩願離婚 
C10.時效中斷之效力：(Ａ)僅在當事人間有效力 (Ｂ)僅在當事人、受讓人間有效力 (Ｃ)僅在當事人、受讓人、繼承人間有
效力 (Ｄ)對一切人均有效力 

B11.合夥財產為合夥人全體之：(Ａ)分別共有 (Ｂ)公同共有 (Ｃ)互有 (Ｄ)總有  
D12.何者非從契約？(Ａ)保證契約 (Ｂ)設定質權契約 (Ｃ)夫妻財產制契約 (Ｄ)使用借貸契約 
C13.勞務給付之契約非屬典型契約者，應適用何項規定？(Ａ)僱傭之規定 (Ｂ)承攬之規定 (Ｃ)委任之規定 (Ｄ)居間之規
定 

D14.甲承租乙之房屋居住，該房屋失火焚燒殆盡，甲應負：(Ａ)不可抗力責任 (Ｂ)通常事變責任 (Ｃ)輕過失責任 (Ｄ)重
大過失責任  

C15.甲之狗因受乙之貓挑動，致打破丙之水瓶，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如何?(Ａ)甲乙應平均對丙負責 (Ｂ)甲乙應連帶對丙負
責 (Ｃ)甲應對丙負損害賠償責任，但甲對乙有求償權 (Ｄ)乙應對丙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乙對甲有求償權 

A16.何者非債之發生事由？(Ａ)抵押權之設定 (Ｂ)無因管理 (Ｃ)不當得利 (Ｄ)侵權行為 
D17.甲為乙承攬建造房屋，施工中甲之受僱人丙不慎將磚頭滑落，加上建築工地未設置防護網，致擊傷路人丁，應如何對丁
負賠償之責？（Ａ）由甲單獨負責 （Ｂ）由甲乙連帶負責 （Ｃ）由甲丙連帶負責 （Ｄ）由甲乙丙連帶負責 

D18.約定之違約金過高皆：（Ａ）契約無效 （Ｂ）違約金之約定無效 （Ｃ）違約金之約定得聲請法院撤銷之 （Ｄ）法
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 

C19.下列何者非設定之物權？（Ａ）永佃權 （Ｂ）地役權 （Ｃ）留置權 （Ｄ）地上權 
B20.甲在自己土地上種植之果樹，其果實自然掉落在鄰人乙之土地上，則該果實之所有權：（Ａ）歸甲所有 （Ｂ）歸乙所
有 （Ｃ）歸甲乙分別共有 （Ｄ）歸國庫 

C21.為保護自己權利，對他人之自由或財權施以拘束、押收或毀損者，不負賠償責任，稱之為：（Ａ）正當防衛 （Ｂ）緊
急避難 （Ｃ）自助行為 （Ｄ）無因管理 

B22.以他人之土地供自己土地便宜之用之權，稱為：（Ａ）地上權 （Ｂ）地役權 (Ｃ)永佃權 (Ｄ)農用權 
C23.下列何種權利得為權利抵押之客里？(Ａ)債權 (Ｂ)留置權 (Ｃ)典權 (Ｄ)以上皆是 
B24.何者非直接占有人？(Ａ)承租人 (Ｂ)受僱人 (Ｃ)質權人 (Ｄ)地上權人 
C25.何者有消滅時效之適用？ (Ａ)已登記不動產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Ｂ)共有物分割請求權 (Ｃ)占有物返還請求權 (Ｄ)
離婚請求權 

B26.永佃權不得定有期限，定有期限者視為：(Ａ)借貸 (Ｂ)租賃 (Ｃ)地上權 (Ｄ)地役權 
C27.何者非民法上之擔保物權？(Ａ)留置權 (Ｂ)動產質權 (Ｃ)動產抵押 (Ｄ)權利質權 
A28.何者非夫之特有財產？ (Ａ)夫結婚時所有之財產 (Ｂ)專供夫個人使用之物 (Ｃ)夫職業上必需之物 (Ｄ)夫妻約定為夫
之特有財產者 

B29.有關遺贈之敘述，何者為不正確？(Ａ)遺贈原則上自遺囑人死亡時，發生效力 (Ｂ)受遺贈人在遺囑人死亡前，得先拋棄
遺贈 (Ｃ)遺贈之拋棄有溯及之效力 (Ｄ)遺贈附有義務者，受遺贈人以其所受利益為限，負履行之責 

A30.祖父母為繼承人時，其特留分為應繼分之：(Ａ)三分之一 (Ｂ)二分之一 (Ｃ)三分之二 (Ｄ)四分之一 
D31.遺囑所為之遺贈，附有停止條件者：(Ａ)遺囑無效 (Ｂ)條件無效 (Ｃ)條件得撤銷 (Ｄ)條件成就時，遺贈發生效力 
A32.有關遺囑之敘述，何者為不正確？(Ａ)以遺囑處分遺產，不得違反應繼分之規定 (Ｂ)遺囑應依法定方式為之 (Ｃ)無行
為能力人不得為遺囑 (Ｄ)未滿十六歲者，不得為遺囑 

D33.繼承人就被繼承人之債務，對債權人所負責任為：(Ａ)依繼承人人數平均負責 (Ｂ)依應繼分比例負責 (Ｃ)依特留分比
例負責 (Ｄ)連帶負責 

A34.遺囑於何時生效？(Ａ)遺囑人死亡時 (Ｂ)遺囑人立遺囑時 (Ｃ)繼承人死亡時 (Ｄ)繼承人喪失繼承權時 
D35.我國繼承法不採(Ａ)當然繼承主義 (Ｂ)財產繼承主義 (Ｃ)概括繼承主義 (Ｄ)承認繼承主義 
A36.夫破產時，其夫妻財產制：(Ａ)當然成為分別財產制 (Ｂ)法院因夫之聲請，宣告後改採分別財產制 (Ｃ)法院因妻之聲
請，宣告後改採分別財產制 (Ｄ)法院因夫之債權人之聲請，宣告後改採分別財產制 

D37.有關親屬會議之陳述，何者為不正確？(Ａ)親屬會議以會員五人組織之 (Ｂ)監護人不得為親屬會議會員 (Ｃ)依法應為
親屬會議會員之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辭其職務 (Ｄ)親屬會議之親屬不足法定人數時，家長應就其不足額加以選定 

A38.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團體，稱為：(Ａ)家 (Ｂ)親屬會議 (Ｃ)配偶 (Ｄ)親子 
D39.姊夫之父母與自己是：(Ａ)直系姻親 (Ｂ)旁系姻親 (Ｃ)旁系血親 (Ｄ)非法律之親屬 
A40.何者無法定代理權？（Ａ）受僱人於職務範圍內對僱用人 （Ｂ）夫於日常家務對妻 （Ｃ）父母對未成年子女 (Ｄ)
監護人對受監護人 


